
秦岭隧道视频系拼接
移花接木做不出真东西

瞭望塔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评论员 韩静

澎湃新闻：
文学会被AI取代吗？

不妨看看AI的回答
近日，日本文学大奖芥川奖得主

九段理江承认，其获奖作品中有5%是
AI直接生成的，并称AI有助于释放创
造力。芥川奖在日本文学界很有地
位，所以此事立即引发关注：AI作品
已经可以问鼎高级文学奖项了？

当然，如果仔细了解事件背景的
话就能发现并没有那么“传奇”。九
段理江的获奖作品叫《东京都同情
塔》，这部作品里本身就有一个AI角
色。所以，AI在这部作品里的充其量
只是一个工具，它的存在并没有那么
夸张。笔者还试着把“文学是否会被
AI 取代”这个问题抛给 AI，它是这么
回答的：我认为文学不会被AI完全取
代。虽然 AI 可以辅助创作、提供灵
感，但在创作具有深度和情感共鸣的
文学作品方面，人类的创造力和情感
理解能力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近日，一段汽车穿越秦岭隧道、
隧道两端景物迥异的视频，引发 550
多万人点赞。视频发布者称：“穿过
秦岭隧道后我才明白，为什么秦岭是
中国南北分界线。”然而，地理爱好者
陈先生发文质疑该视频是拼接而
成。随后，视频发布者道歉称，自己
犯了知识性错误，因创造需要的确有
拼接剪辑。（2月27日上游新闻）

这段仅有12秒的视频，呈现出车
辆穿越隧道的景色变化，一头是绿意
盎然，一头是白雪皑皑，仿佛穿越了
时空，让人忍不住惊叹万事万物的神
奇造化。

然而，如此美景不是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而是人为的移花接木。如此
“美得有点不真实”，也确实是拼接、
虚假后的结果。

有违真实的错误共有两处。其
一，视频中汽车进的隧道是雁鹅山隧
道（重庆市巫溪县），属于大巴山地
界，和秦岭是完全不同的山脉，视频
作者未准确核实内容，犯了知识性错
误。其二，视频使用了不同材料，视
频作者不仅东拼西凑、弄虚作假，还
不标注虚构夸张成分，发布明显误导
的文案。

他这样做，是为了画面震撼，是
为了传播效果。可真实性，岂能向虚
假和流量让步？视频创作的门槛相
对降低，行业原则和底线就能失守
吗？即便谈不上违背公序良俗，有意
传播错误信息、误导观众，也必须引
起重视。

这次事件如果不是地理爱好者
严谨求真、质疑打假，“伪科普”爆款
视频进一步传播，很可能造成人们认
知偏差等严重后果。及时止损之余，
我们应该清楚，审核监管这根棒子更

多是在短视频平台手里，如何挥动、
用力几成，决定着真实与虚构、事实
与谣言的边界，也影响着内容质量、
创作氛围、权益保障的方方面面。

对于五花八门的视频作品，一方
面要从源头甄别，遵照相关规定，平
台应对虚构内容或争议信息加注标
签，引导网民辨别观点传播与客观真
相；另一方面，事后平台可运用大数
据算法，限流不实消息，提高辟谣信
息触达率。传播技术日新月异，伦理
规范和审核监管不能隐形或滞后。

目前，秦岭隧道视频仍在热传，
无非是评论区多了创作者的澄清和
道歉，以及视频底部的一句提示：“原
视频当事人已澄清，请谨慎识别”，语
焉不详又不清楚醒目，能起到多大的
辟谣作用？这样处理够了吗？

大自然有太多不可思议的壮美
景象，只要原原本本地呈现便可惊艳
世人。科技虽有点石成金般的魔力，
其以假乱真的能力也引发诸多焦
虑。鼓励二创，但移花接木做不出真
东西。

测评博主岂能不“测”而“评”

新京报：
通报电动自行车火

灾案例“上榜”品牌责任
不能推卸

据报道，2月26日，北京市消防救
援总队通报今年2月以来全市电动自
行车火灾案例及涉事品牌，通报列出
了起火事件涉及的电动自行车品牌、
电池品牌、区域分布和原因构成等。

此次通报品牌涉及品牌，同样出
现在 1 月份的案例通报中。可以看
出，一些电动自行车品牌在安全问题
上屡屡“犯事”，成为高频上榜的“着
火品牌”，其中甚至不乏知名品牌。
这实在有负消费者的信任。当然，不
可否认，一些知名电动自行车品牌，
可能因为市场保有量等原因，容易在
官方通报中“榜上有名”。但这不能
成为品牌方推卸责任的理由。恰恰
相反，对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问题，不
应有任何“容缺后补”的侥幸，必须以
底线思维守牢防线。

北京青年报：
120急救不应该成

为一项分解服务
近日，网传视频显示，一名老人

病重，黑龙江嫩江市人民医院 120急
救电话接电后，派救护车前往老人
所在小区，老人的女儿一人无力将
父亲抬上救护车，请求工作人员帮
忙，对方称“我们抬不了，没有这项
义务”。涉事医院回应称，已经向病
人家属赔礼道歉，涉事的两名工作
人员已被停职。

提供急救服务的是团队而非个
人，团队成员如何组成，不同身份的
成员如何分工协调，某类成员缺失时
其他成员如何“补位”等，都属于急救
机构内部管理事务，称“我们没有搬
运义务”，显然混淆对内和对外两类
工作的关系。现行院前急救法规不
够具体和完善，医疗救护员队伍建设
滞后等，也是导致搬运难题难以化解
的原因之一。应考虑通过立法进一
步明确急救搬运主体责任，为不同情
势下的搬运制定具体规则，让“120急
救卡在搬运上”之类事件不再重演。

媒体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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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苏州互联网法庭审理一
起因测评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
一测评博主未购买、体验带货博主
的商品，却在测评视频中发表测评
言论，声称“大网红卖货为什么如
此没有底线”。视频中还包含了带
货博主肖像，以及侮辱性语言等否
定性评价。最终，法院判决认定
侵权，要求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
并赔偿经济损失。（2月28日《法治
日报》）

测评本是帮助消费者择优汰
劣、维护权益，然而，因其门槛低、
有利可图，“有心人”便发现了商
机——测评博主和第三方测评机
构日益增加，逐渐成为消费市场的

“第三只手”。为了赚取流量、牟取
利益，隐瞒真实测评数据，导致测
评内容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完全
背离初衷。

于是便出现两种极端情况——
受雇于测评产品方，对产品进行虚
假夸赞；受雇于测评产品方的竞争
对手，对产品进行恶意诋毁。无论
哪一种，都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

回归事件本身，或许测评博主
并非故意为之，而是法律意识淡
薄、专业能力欠缺，最终引发针对
原告博主的负面评价。但是，其在
未进行测评或亲身体验的情况下，
就作出“垃圾东西”等负面评价，实
在难逃蹭流量之嫌。

与此同时，也要明确，“没有底
线”“害了多少人”等言论，缺乏事
实依据，构成名誉权侵权；在测评

视频中擅自使用带货博主肖像，侵
犯了其肖像权。如此来看，被告方
理应承担相应责任。

此外，根据法院的说法，原告
博主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
属于公众人物，所以在接受社会
舆论监督，以及满足社会公众知
情权方面，其相应人格权受到限
制，具有较高的容忍义务，但这并
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被随意抹黑、
攻击。测评博主使用侮辱性言
辞对带货博主进行攻击，显然超
出了一般范围。那么，带货博主
依法维权，捍卫合法权益，自然是
正确且有效的行为。

引导测评博主、第三方测评机
构回归中立本位，强监管、强治理
是必经之路。具体而言，要加强对

相关测评方的监管与监督，也要引
入消费者监督机制；平台需守土有
责，尽好自身对入驻测评博主与机
构的管理责任；被相关测评方恶意
诋毁的企业，则要能积极维权，维
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消费者也应
保持理性思考，审慎判断，不被片
面之词所左右。

他律之外，测评行业亦要自
律。要知道，测评博主、第三方测
评机构的信誉需要日积月累，若为
了眼前利益而自败好感，实在得不
偿失。无论做什么产品、提供什么
服务，质量过关永远是第一位的。
唯有以消费者为本，坚持客观、公
正、真实，方能利于规范消费市场
秩序，实现长远发展。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评论员 任思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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